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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编制目的

为科学调控土地市场，深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切实加强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指导土地供应科学有序开展，保障鄂州市2022年重点产业建设、民生改善建设、城市功能提升等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发挥土地供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加快鄂州建设武鄂同城化主题，“三城一化”建设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鄂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土地利用状况以及上年度供地情况，特编制《鄂州市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编制意义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手段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可以在计划期内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做出的科学安排，其直接关系到市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用地功能布局，同时也是规范管理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重要措施和实施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重要依据。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确保鄂州市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合理布局、优化发展合理配置建设用地。
实施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措施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土地供应的执行计划，可操作性较强，直接保证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实施。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民生保障用地需要，合理确定城镇建设新增用地。落实国家及区域产业政策，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通过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落实来保证重点发展区域的开发建设，合理分配资金投向，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优化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

2022年鄂州市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同时由于国内疫情变化和国际外部环境波动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为全力保障土地要素供给，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保障住房、工业、交通、公共服务等用地供应为要求，2022年鄂州市土地供应计划围绕航空城、科学城、生态城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加强重点区域的用地保障；同时大力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以控制建设用地盲目增长为重点，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核心，多措并举地提升土地利用率，建立以供给引导需求的新机制，促进土地供应计划的落实。
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城镇协调发展原则
坚持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高质量建设为目标，统筹城镇建设土地利用，实现城镇间联动,互动共进，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和小城镇建设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城镇空间结构调整，落实城镇功能定位，优化土地供应空间布局，扎实推进重点城镇建设工作，推进城镇用地结构空间布局调整，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促民生促发展。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资源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避让自然保护地及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严格执行国家供地政策和用地标准，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不断提升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坚持土地持续稳定供给原则
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引导资源要素向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集聚，精准高效配置新增产业用地，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实现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7.《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

8.《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

10.《国土资源部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

11.《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12.《湖北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办法》（湖北省政府令〔2003〕255号）；

13.《湖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湖北省政府令〔2018〕398号）；

14.《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鄂州政发〔2011〕21号）；

15.《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鄂州政发〔2015〕15号）；

16.《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全市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鄂州政发〔2021〕2号）；

17.《鄂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18.《鄂州市城乡总体规划纲要（2017-2035年）》；
19.《鄂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022年鄂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编制对象、范围及期限
编制对象及范围
2022年度鄂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对象为全市各类国有建设用地，包括城市发展和建设需要供应的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特殊用地等。其中住宅用地细分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商品住房用地。前者包括保障性住房用地、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后者包括中小套型商品住房。

编制范围为市域行政管辖范围，包括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临空经济区。

期限

计划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国有建设用地供需分析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能力分析
根据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政府收购储备土地的资料、2021年报批清单及历年批而未供数据清单，可得到2022年储备土地供应规模为217.32公顷，批而未供土地供应规模2437.08公顷，合计2654.40公顷。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
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预测主要是对计划期内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预测。在对鄂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土地利用、地产市场状况等分析的基础上，科学预测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同时，结合对本辖区申报的国有建设用地需求审核情况，综合确定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

鄂州市近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突如其来的风险挑战，鄂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考察鄂州时的殷殷嘱托，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2016年-2021年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经济发展总态势良好。 GDP从2016年的825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0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09%，人均GDP突破1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从2016年的73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0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04%，税比由61.3%提高至83.1%；重大项目招引再创新高，累计引进省外资金1483.6亿元，签约亿元以上项目396个，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479个。市场主体总量达12.85万户，较2016年增长66.67%。存贷款余额分别达983.43亿元、815.3亿元，贷款实现翻番，存款增幅69.11%，贷存比提升24.58个百分点，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信用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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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鄂州市2016-2021年主要经济数据走势图
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来看，三次产业结构从2016年11.0∶48.5∶40.5转变为2021年的9.9∶43.3∶46.8，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表5-1 鄂州市2016-2021年产业结构变化一览表
单位：亿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值
	占比
	产值
	占比
	产值
	占比

	2016年
	90.56
	10.97%
	400.32
	48.49%
	334.54
	40.50%

	2017年
	93.99
	10.00%
	434.65
	46.26%
	410.92
	43.71%

	2018年
	94.15
	9.01%
	509.88
	48.78%
	441.08
	42.18%

	2019年
	100.49
	8.81%
	550.3
	48.27%
	489.28
	42.90%

	2021年
	118.80
	9.90%
	519.60
	43.30%
	561.60
	46.80%


鄂州市近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状况
鄂州市近年土地供应台账显示，2017-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分别为544.75公顷、281.02公顷、576.15公顷、144.69公顷、2338.32公顷。土地供应总量在近几年呈现出非线性变化情况，年平均供应总量为776.99公顷。
不同年份土地供应结构变化较大。2017年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占比较大，分别占2017年供应总量的36.2%和42.7%；2018年工业用地占比较大，占总量的60.6%；2019年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占比较大，分别占比40%和34.9%；2020年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占比较大，分别占供应总量的33.9%和42.5%。2021年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占比较大，分别占总量的12.74%和71.22%。详细见表5-2。
表5-2 鄂州市2017-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单位：公顷、%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商业用地
	197.29
	36.20
	0.79
	0.30
	0.79
	0.10
	11.93
	8.20
	13.16
	0.56

	工业用地
	76.80
	14.10
	170.21
	60.60
	230.58
	40.00
	48.99
	33.90
	298.00
	12.74

	住宅用地
	232.57
	42.70
	62.63
	22.30
	201.02
	34.90
	8.92
	6.20
	243.76
	10.4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5.37
	6.50
	25.26
	9.00
	24.59
	4.30
	13.33
	9.20
	110.35
	4.72

	交通用地
	2.72
	0.50
	-
	-
	97.04
	16.80
	61.52
	42.50
	1665.39
	71.22

	特殊用地
	-
	-
	22.13
	7.90
	22.13
	3.80
	-
	-
	7.67
	0.33

	合计
	544.75
	100
	281.02
	100
	576.15
	100
	144.69
	100
	2338.32
	100


2017-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主要以出让为主。2017年供应方式为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面积达到509.08公顷，占2017年供应总量的95.26%；2018年供应方式为出让的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达到234.20公顷，占2018年供应总量的80.52%；2019年供应方式为出让的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达到445.18公顷，占2019年供应总量的74.26%。2020-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主要以划拨为主。2020年供应方式为划拨的国有建设用地面积占2020年供应总量的51.73%；2021年以划拨为供应方式的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1793.17公顷，占2021年供应总量的76.69%。
土地供应空间分布在不同年份有所差异。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鄂城区和梁子湖区；2018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鄂城区和华容区；2019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鄂城区和华容区；2020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华容区；2021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鄂城区。
表5-3 鄂州市2017-2020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单位：公顷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鄂城区
	140.12
	122.61
	255.15
	38.97 
	1767.56

	华容区
	56.84
	127.07
	303.22
	92.40 
	568.57

	梁子湖区
	320.22
	31.97
	39.79
	13.33 
	2.19

	总计
	517.18 
	281.65 
	598.15 
	144.70 
	2338.32


鄂州市国有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
2022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8.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对土地需求将进一步加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土地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造武汉城市圈同城化核心区
推动武汉城市圈同城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促互补、生态环保共保联治的体制机制，促进武鄂黄黄联动发展，实现资源要素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优化市域发展布局

坚持航空城、科学城、生态城整体规划、一体推进、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全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市域国土空间治理，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整合资源、聚集发展要素，提升全域持续发展张力和支撑力。
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
加快完善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补齐城镇基础设施短板，更好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打造国际综合物流枢纽
以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为核心建立全球航线网络，以三江港一类水运口岸为基础衔接“一带一路”，构建外联内畅、区域循环、高效便捷、安全经济的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交通枢纽体系，畅通国际国内陆海空贸易大通道，逐步形成沟通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综合物流枢纽。
构建国际商贸大服务体系
依托中部强大市场，以构建国际贸易特色的重要市场节点为目标，加强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着力完善高端商贸综合配套功能。
协同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
承应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东扩，以重大科研设施和高新产业项目建设为引领，形成“一轴一带多点支撑”的科技创新布局，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发展体系。
综合考虑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和各区申报的国有建设用地需求审核情况，初步得出鄂城区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规模546.44公顷，其中需求较高的用地包括工矿仓储用地以及交通运输用地；华容区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规模428.10公顷，其中需求较高的用地主要是住房用地及商服用地；梁子湖区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规模296.88公顷，其中需求较高的用地主要是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用地；葛店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规模323.29公顷，其中需求较高的用地主要是工矿仓储用地和商住用地；临空经济区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规模473.00公顷，其中需求较高的用地主要是交通运输用地。
综上所述， 2022年各区申报的国有建设用地需求审核情况，确定2022年鄂州市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为2067.71公顷。
国有建设用地供需平衡分析
2022年鄂州市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能力合计2654.40公顷，国有建设用地需求总量为2067.71公顷。为保障2022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按需求编制2022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综合前文土地供需分析，2022年度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2654.40公顷（3.98万亩），其中储备土地供应规模217.32公顷（0.31万亩），储备土地预计出让总价为143.60亿元。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2年度本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供应规模为113.44公顷；工矿仓储用地供应规模为494.76 公顷；商住用地供应规模为260.59公顷；住宅用地供应规模为460.00公顷（其中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规模为9.39 公顷、商品住房用地450.61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规模为341.78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供应规模为646.42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规模为117.04公顷；特殊用地供应规模为2.98公顷。详细见表6-1。

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交通运输用地比例占比最大，占总量的26.52%。依据鄂州市坚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航空城，形成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湖北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为鄂州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工矿仓储用地占总量的20.30%。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学城，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把握国家推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体制改革风口，着力打造葛店—红莲湖—梧桐湖科技创新轴，协同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

住宅用地占供应总量的18.88%。为满足住房需求，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调整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控制房地产价格快速无序上涨，规范住宅用地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表6-1 鄂州市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面积
	占比

	商服用地
	113.44
	4.65%

	工矿仓储用地
	494.76 
	20.30%

	商住用地
	260.59 
	10.69% 

	住宅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9.39 
	0.39% 

	
	商品住房用地
	450.61 
	18.49% 

	
	小计
	460.00
	18.8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41.78 
	14.02% 

	交通运输用地
	646.42 
	26.52%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7.04 
	4.80% 

	特殊用地
	2.98 
	0.12% 

	合计
	2437.08 
	100.00% 


分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鄂城区
鄂城区土地供应总规模为636.48公顷，住宅用地39.68公顷，（商品住房用地35.35公顷，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4.33公顷）占鄂城区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6.23%；商服用地34.22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5.38%；工矿仓储用地121.4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9.08%；商住用地52.8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8.3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9.3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3.03%；交通运输用地366.2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57.54%；特殊用地2.84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0.45%。
华容区

华容区土地供应总规模为502.70公顷，住宅用地 280.44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0.37公顷、商品住房用地280.07公顷），占华容区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55.79%；商服用地43.15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8.58%；工矿仓储用地56.14 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1.17%；商住用地73.27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4.5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5.7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3.13%；交通运输用地33.85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6.73%;特殊用地0.14公顷，占土地供应总量的0.03%。
梁子湖区
梁子湖区土地供应总规模为300.31公顷，商服用地3.20公顷，占梁子湖区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07%；工矿仓储用地7.18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2.39%；商住用地3.73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24%；商品住房用地71.92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23.9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12.94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70.91%;交通运输用地1.33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0.44%。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葛店开发区土地供应总规模为417.54公顷，住宅用地18.48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4.26公顷、商品住房用地14.22公顷），占葛店开发区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4.43%；商住用地54.04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2.94%；其中商服用地7.3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75%；工矿仓储用地249.04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59.6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6.92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4.05%；交通运输用地71.75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7.18%。
临空经济区
临空经济区土地供应总规模为580.05公顷，商服用地25.56公顷，占临空经济区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4.41%；工矿仓储用地60.99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0.51%；商住用地76.81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3.24%；住宅用地49.49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0.43公顷、商品住房用地49.06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8.5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76.89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13.2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17.04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20.18%；交通运输用地173.28公顷，占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的29.87%。详细见表6-2。
表6-2 鄂州市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各区供应结构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鄂城区
	华容区
	梁子湖区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空经济区

	商服用地
	34.22 
	43.15 
	3.20 
	7.31 
	25.56 

	工矿仓储用地
	121.41 
	56.14 
	7.18 
	249.04 
	60.99 

	商住用地
	52.81 
	73.27 
	3.73 
	54.04 
	76.81 

	住宅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
	4.33 
	0.37 
	-
	4.26 
	0.43 

	
	商品住房用地
	35.35 
	280.07
	71.92 
	14.22 
	49.06 

	
	小计
	39.68
	280.44
	71.92
	18.48
	49.4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9.31 
	15.71 
	212.94 
	16.92 
	76.89 

	交通运输用地
	366.21 
	33.85 
	1.33 
	71.75 
	173.28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
	-
	-
	-
	117.04 

	特殊用地
	2.84 
	0.14 
	-
	-
	-

	合计
	636.48 
	502.70 
	300.31 
	417.54 
	580.05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住宅用地布局

2022年住宅用地供应规模460.00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9.39 公顷，商品住房用地450.61公顷）。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主要布局在鄂城区和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商品住宅用地主要布局在华容区、梁子湖区和临空经济区等区域。  
商服用地布局

2022年商服用地供应规模113.44公顷，主要布局在华容区的华容镇及临江乡，鄂城区的西山街办、杜山镇、泽林镇及花湖镇，临空经济区的燕矶镇。
商住用地布局

2022年商住用地供应规模260.59公顷，主要布局在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临空经济区的新庙镇和燕矶镇，华容区的庙岭镇、段店镇和华容镇等区域。
工矿仓储用地布局

2022年工矿仓储用地供应规模494.76 公顷，主要布局在鄂城区杜山镇，葛店开发区等区域。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布局

2022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规模341.78公顷，主要布局梁子湖的太和镇，临空经济区的燕矶镇和新庙镇等区域。

交通运输用地布局

2022年交通运输用地供应规模646.42公顷，主要布局在鄂城区及临空经济区。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布局
2022年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供应规模117.04公顷，主要分布在临空经济区燕矶镇和沙窝乡。
特殊用地布局
2022年特殊用地供应规模2.98 公顷，主要布局在鄂城区西山街道和鄂城区。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重点区域
坚持区域协同，加快建设武鄂同城化核心区。以全省“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为引领，推进武鄂黄黄竞合抱团、优势互补，着力打造城市圈同城化核心区。推进交通互联。依托市际间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打造武鄂“1小时通勤圈”。打通两市断头路，实现公路全面对接。建成江夏梁子湖大道—鄂咸高速连接线，完成光谷至鄂州花湖机场市域通勤轨道建设，建设天河机场与鄂州花湖机场之间快速通道。推进港口互融。协同打造武汉民航客货运门户“双枢纽”，加快以三江港为中心，以葛店港、杨叶港为两翼的现代化港口建设，实现港口、机场有效衔接，推动“水港、陆港、空港”三港联动。促进产业互补。推进产业共引、设施共建、政策共济、利益共享，大力发展总部在武汉、基地在鄂州的产业协作形态。推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葛店开发区、红莲湖旅游度假区、梧桐湖新区联手共建“园外园”。推动公共服务对标发展。积极承接武汉优质科教资源外溢，促进医疗资源共享，逐步消除社会保障政策落差，加快实现公共服务产品“同城待遇”。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22年全市计划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中，商服用地、商品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等经营性用地拟采用出让方式供应，共计1437.90公顷。住宅用地中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社会公益性项目用地拟通过划拨方式供应，共计999.18公顷。

土地供应政策导向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在控制年度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合理调控城镇用地规模，有效落实主体功能定位，优先保障与区域功能定位相适应的项目用地和基础配套设施用地，积极支持动力强、潜力大、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的供应。
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以控制建设用地盲目增长为重点，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为核心，多措并举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工业用地准入门槛，坚决防止利用小项目圈占大面积土地，严禁行业产能过剩的项目用地。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推动城区和重点区域“低效用地再开发”改造项目进程，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加大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健全以“亩产论英雄”导向机制，促进产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积极引导工业向产业平台集中，继续做好土地二级市场建设和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
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牢牢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严格落实各项调控措施，稳定住宅用地供应规模，重点加大产业用地集中区域的住宅用地供应，推动供需均衡和职住平衡，确保住宅用地平稳供应和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提高土地资源市场配置作用
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坚持按用途管理、平等对待用地主体原则，满足更多的市场主体用地需求，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坚持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形式，提高土地资源市场配置作用。

实施保障措施
狠抓计划实施，掌握供地节奏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服务意识对依法批准的供地项目确保按时供地。对列入年度经营性用地出让计划的宗地，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要及时申请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手续确保按计划开工。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促进供地计划实施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把握全面、突出重点，主动提供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对年度市重大项目、民生项目等用地开通审查报批绿色通道，共同做好列入计划项目的供地前期工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要及时汇报并共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困难，确保计划实施顺畅。

强化批后执行力，完善过程监管机制
要不断完善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制度，严防建设用地闲置、低效利用。对未按照出让合同进行建设与开发的土地，及时调查原因，并进行严肃处置。强化全市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测监管，完善土地批后跟踪监管措施，确保土地有效供应和开发利用。健全动工催告预警机制，及时督促用地单位按期动工建设。加强工业用地全要素和全流程管理，开展已供应工业用地项目土地利用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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